
附件 7：

残疾儿童康复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1.项目背景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实

施意见》（皖政〔2018〕84 号）和《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建

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实施意见》（芜政〔2018〕73 号）文

件的要求，将继续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

2.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向市区（镜湖区、鸠江区、弋江区、三山经开区、经开

区）500名 0-15 周岁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救助内容

包括基本康复训练、辅助器具适配、手术三个方面。

基本康复训练方面，根据康复训练时长和家庭经济状

况，为视力障碍、听力障碍、言语障碍、智力障碍、肢体残

疾（脑瘫）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基本功能康复训练费 15000元

至 20000 元/人/年。一个年度的康复训练周期应不少于 10

个月。

辅助器具适配方面，为听力残疾儿童适配助听器（双耳）

按个人实际支付金额提供不超过 6000 元的补助经费，为肢

体残疾儿童装配基本型假肢和矫形器，每人补助 5000 元，

适配辅具每人补助 1500 元，包含产品（材料）购置、评估、

制作、服务费等。所需经费由省级财政统筹安排；

手术方面，为重度听力障碍儿童植入耳蜗手术按医保报



销后个人实际支付金额提供不超过 51000 元的补助。为属于

优先救助范围的肢体残疾儿童实施矫正手术按医保报销后

个人实际支付金额提供不超过 10000元的补助。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3 年计划为镜湖区、鸠江区、弋江区、经开区和三山

经开区 500 名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开展 2023 年度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绩

效评价，有利于改善困难残疾人医疗康复状况，着力提高困

难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水平。

2.评价对象：市区 2023 年度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绩

效评价。包括残疾儿童在训情况、申报审批手续完善情况、

定点康复机构管理情况、资金到位情况等。

3.评价范围：项目出台、过程、效果情况。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及评价

标准

1.评价原则：遵循科学公正、统筹兼顾、激励约束和公

开透明原则。

2.评价指标体系：依据《安徽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绩效

评价指标》进行，由 4 个一级指标、7 个二级指标。

3.评价方法：通过查阅文件资料、检查会计账簿和会计

凭证、实地查看、问卷调查、电话回访等相关工作，完成绩

效评价指标评分，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4.评价标准：《2023 年安徽省残疾人康复民生实事绩效

评价指标》。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评价工作主要是通过调阅项目文件、查阅相关实施资料

和会计凭证、实地查看、调查问卷和电话回访等评价方法，

结合定量、定性手段，对项目的出台、过程、效果情况进行

评价。评价工作的主要实施过程如下：

1.根据中标通知书，与委托方商签绩效评价业务约定

书；

2.成立绩效评价小组；

3.制定绩效评价工作计划，确定评价工作的日程安排；

4.根据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绩效评价的相关文件及

相应绩效评价指标内容，进行评价指标的分解；

5.现场调阅项目文件、查阅相关实施资料和会计凭证；

6.实地查看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发出满意度调查问卷；

7.结合定量、定性手段，通过项目的出台、过程、效果

等，进行项目的全面审视与评价。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对各县（市）区 2023 年度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评价

结果进行汇总，具体情况如下：

市区 鸠江区 弋江区 镜湖区 三山区 经济开发区

决策（10 分） 9.9 9.9 9.9 9.9 9.9

过程（35 分） 34.99 34.98 34.99 34.96 34.96

产出（30 分） 29.97 29.98 29.96 29.95 29.99



效果（25 分） 25 25 25 25 25

合计 99.86 99.86 99.85 99.81 99.85

市区 2023年残疾儿童康复绩效评价得分均在为 99.8分

以上,绩效等级均为“优秀”。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决策

1.项目申报管理

（1）规划编制与审批。各区均编制了 2023 年残疾人年

度计划，编制年度计划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国民经济发

展规划的要求。

（2）绩效目标合理性。各区均编制了困难残疾人康复

实施方案，报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明确了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任务目标，并将任务数分解到各乡镇，设定的绩效目标符

合《安徽省困难残疾人康复实施办法》和各区残疾人事业发

展规划的规定。

（3）申报符合性。经抽取各区 50 份困难残疾人康复申

报审批档案,各区 2023 年申报对象符合程度均为 100%，申报

材料符合程度均为 100%。

2.程序规范性

（1）审批规范性。各区 2022 年均制定了困难残疾人康

复申报审批程序，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履行了书面告知

义务。经检查各区审批程序和审批手续发现，主要存在以下

不符合审批程序现象，①部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安置

（转送）考核表、芜湖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审批表残联



意见签署不规范；②部分残疾儿童康复档案救助申请审批表

信息填写不全，有个别存档材料中有代签姓名现象。

（二）过程

1.资金管理

（1）资金到位率。2023 年各区上级配套资金和本级预

算资金到位率 100%。

（2）资金拨付及时率。2023 年各区资金到位及时率均

为 100%。

2.组织实施

（1）机制建设与运行管理制度健全性。各区均建立了

以政府为主导、残联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参与的

残疾人康复工作协调机制，制定的工作协调机制能够有效运

行，并且带动了社会力量的参与。各区均已制定相应的财务、

疫情防控和安全等业务管理制度，制定的制度合法、合规;

（2）宣传到位情况。2023 年各区均通过多种形式、多

类平台对惠残民生工程政策进行宣传，困难残疾人康复政策

宣传非常到位。

（3）康复对象管理。经查看“残疾人精准康复系统”

和“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综合管理平台系统”，各市区能按程

序对康复对象实行年度复核、适时调整，残疾儿童均真实在

训。

（4）档案管理合规性。经抽查各（市）县区定点机构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和辅具适配档案资料发现，康复机构均建

立了残疾儿童康复项目档案，在项目档案资料方面，主要存



在以下部分残疾儿童康复档案救助申请审批表信息填写不

全的问题。

（5）制度执行有效及验收规范性。各区均已实施 2023

年困难残疾人康复民生工程项目验收工作总结并上报。

（7）资料报送情况。各区资料提供及时。

3.财务管理

（1）制度建设与执行。各区均制定了资金管使用理办

法并严格执行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2）资金使用合规性。经检查，各区 2023 年困难残疾

人康复项目进行专账核算，各项残补资金通过财政专户统一

发放，均纳入了年初预算管理。项目资金发放手续齐全，原

始凭证合规，未发现项目资金存在弄虚作假、冒领、截留、

挤占、挪用等现象。

（3）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各区 2023 年困难残疾人康复

项目资金均执行了国库集中管理支付制度，由财政专户统一

发放，国库支付程序和手续完备。

（4）监督检查有效性。评价时，各区均开展资金使用

管理督查，形成了资金管理督查报告。

（三）产出-项目产出

1.目标任务完成率。各区年度省级目标任务为 360 人，

市定目标为不少于 500人，实际完成 791 人，任务完成率为

158.2%。各区 2023 年 6 月 30 日与 9 月 30 日均超额完成年

度康复救助阶段性目标任务。

2.完成及时性。经检查相关支付凭证、安装适配图片等



资料，各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均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

3.完成质量。经抽查各区 50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档案，

未发现重复救助、不按标准救助等问题。

4.资金支付率。2023 年各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资金

支付率均为 100%。

（四）效果-项目效益

1.社会效益。经实地调查，各区项目实施均得到好评，

好评率均在 95%以上。

2.可持续性影响。各区对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予以持续

康复救助的救助率达 100%，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的实施均

得到了社会和广大残疾人的普遍认可和赞同，并积极参与和

支持。项目单位人员分工明确，工作程序规范，未发现项目

单位工作有失误现象，服务态度普遍反映良好。现场评价中

均未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影响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不良

事件。

3.社会公众和受益对象满意度。通过对各区发放调查问

卷和电话回访，公众满意率均超过 95%以上。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经绩效评价现场查看各区残疾人联合会及定点康复机

构档案资料发现下述问题：个别县市区的个别儿童康复训练

服务档案管理不规范。

六、有关建议

根据上述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建议加强档案管理，

提高档案质量。建议制定相应的康复档案管理制度，严格审



核归档资料，规范档案的整理装订。

七、绩效评价依据

1.《国务院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国

发〔2018〕20号）；

2.《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

实施意见》（皖政〔2018〕84 号）；

3.《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制定 2020 年省政府目

标管理绩效考核细则有关事项的通知》（皖政督办〔 2020〕

0722 号）；

4.《安徽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

社〔2017〕332 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安徽省财政一般性转移

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和安徽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6.《关于印发<2023 年芜湖市困难残疾人康复实施方

案>的通知》（芜残联〔2023〕4 号）；

7.《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实施

意见》（芜政〔2018〕73号）；

8.《关于印发<芜湖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机构康复

服务协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芜残联〔2021〕

8 号）。


